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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核  报  告 

  天健审〔2014〕2-225 号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湘潭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湘潭污水公司）

管理层编制的 2014-2015年度盈利预测表及其说明(以下简称盈利预测)。我们

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号——预测性财务信

息的审核》。湘潭污水公司管理层对该盈利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

些假设已在盈利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

为这些假设没有为盈利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盈利预测是在这

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

与盈利预测信息存在差异。 

本报告仅供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潭电化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我们同意本报告作为湘潭电

化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起报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李剑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赵娇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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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预测表 
2014-2015 年度 

编制单位：湘潭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3 年度          

已审实际数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预测数 
1-3 月 

已审实际数 

4-6 月 

未审实际数 

7-12 月 

预测数 
合计 

一、营业总收入 
     

5,131.83       1,579.06  

     

1,774.24  

     

2,702.86  

     

6,056.16  

     

6,750.00  

  其中：营业收入 
     

5,131.83       1,579.06  

     

1,774.24  

     

2,702.86  

     

6,056.16  

     

6,750.00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3,707.68  

       

921.59  

       

996.42  

     

2,166.18  

     

4,084.19  

     

4,963.53  

  其中：营业成本 
     

2,693.07  

       

772.34  

       

718.23  

     

1,490.43  

     

2,981.00  

     

3,482.47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

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573.91  

       

172.10  

       

159.85  

       

502.74  

       

834.69  

       

862.71  

     财务费用 
       

548.71  

       

109.95  

        

67.49  

       

202.50  

       

379.94  

       

612.45  

     资产减值损失 
      

-108.01  

      

-132.80  

        

50.85  

       

-29.49  

      

-111.44  

         

5.90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

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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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1,424.16  

       

657.47  

       

777.82  

       

536.68  

     

1,971.97  

     

1,786.47  

  加：营业外收入 
       

105.98       3,100.00                   

     

3,100.00    

  减：营业外支出 
         

0.28  

        

29.69                   

        

29.69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

置损失                

        

25.69      

        

25.69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1,529.86       3,727.78  

       

777.82  

       

536.68  

     

5,042.28  

     

1,786.47  

  减：所得税费用 
        

19.62  

       

488.76  

       

196.53  

       

144.62  

       

829.91  

       

461.65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1,510.24       3,239.02  

       

581.29  

       

392.06  

     

4,212.37  

     

1,324.82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

现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七、其他综合收益       

八、综合收益总额 
     

1,510.24       3,239.02  

       

581.29  

       

392.06  

     

4,212.37  

     

1,324.82  

法定代表人：  张迎春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肖佩霞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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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盈利预测说明 

2014-2015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重要提示：湘潭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14-2015 年度

盈利预测表是管理层在最佳估计假设的基础上编制的，遵循了谨慎性原则，但盈利预测所

依据的各种假设具有不确定性，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应谨慎使用。 

 

一、盈利预测编制基础 

本公司在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 2012年度、2013年度及 2014

年 1－3月财务报表的基础上，结合公司 2013年度及 2014年 1－6月的实际经营业绩，并

以本公司对预测期间经营环境及经营计划等的最佳估计假设为前提，编制了本公司

2014-2015年度盈利预测表。 

本公司编制该盈利预测表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与公司实际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一致。 

        

二、盈利预测假设 

(一) 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无重大

变化； 

(二) 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三) 对公司生产经营有影响的法律法规、行业规定和行业质量标准等无重大变化； 

(四) 本公司组织结构、股权结构及治理结构无重大变化； 

(五) 本公司经营所遵循的税收政策和有关税收优惠政策无重大变化； 

(六) 本公司制定的各项经营计划、资金计划及投资计划等能够顺利执行； 

(七) 本公司经营所需的能源和主要原材料供应及价格不会发生重大波动； 

(八) 本公司经营活动、预计产品结构及产品市场需求状况、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九) 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本公司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十) 其他具体假设详见本盈利预测说明之盈利预测表项目说明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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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盈利预测编制说明 

(一) 公司基本情况 

本公司系由湘潭市环保局投资设立，于 1999年 11月 22日在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

记注册，取得注册号为 4303001000867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经历次变更，公司目前股东为湘潭振湘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00万元。 

 

(二) 公司采用的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1.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公司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编制基础。 

2.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 

3. 会计期间 

会计年度自公历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 

4. 记账本位币 

采用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列示于现金流量表中的现金是指库存现金以及可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现金等价物是指

企业持有的期限短、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6. 应收款项 

1.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

标准 
金额 400万元以上（含）的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

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2．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1) 确定组合的依据及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确定组合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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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龄分析法组合 相同账龄的应收款项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账龄分析法组合 账龄分析法 

(2) 账龄分析法 

账  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 1年，以下同） 5 5 

1-2年 10 10 

2-3年 20 20 

3-4年 50 50 

4-5年 80 80 

5年以上 100 100 

3．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应收款项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与以账龄为信用风险特

征的应收款项组合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存在显著差异。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

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对应收票据、预付款项、应收利息、长期应收款等其他应收款项，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

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7. 存货 

(1) 存货包括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

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和物料等。 

(2) 发出存货采用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 

(3) 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

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

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存货，在

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

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

合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

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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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存货的盘存制度 

存货的盘存制度为永续盘存制。 

(5) 低值易耗品的摊销方法：按照一次转销法进行摊销。 

8. 固定资产 

(1) 固定资产确认条件、计价和折旧方法 

固定资产是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年限超过一个会

计年度的有形资产。 

固定资产以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入账，并从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次月起采用年限平均

法计提折旧。  

(2) 各类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 

项  目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 20-25 5 3.80-4.75 

设施 20-30 5 3.17-4.75 

机器设备 10-15 5 6.33-9.50 

电子设备 5-8 5 11.88-19.00 

运输工具 5 5 19.00 

其他设备 5-10 5 9.50-19.00 

(3) 资产负债表日，有迹象表明固定资产发生减值的，按照账面价值高于可收回金额的

差额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9. 在建工程 

(1) 在建工程同时满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成本能够可靠计量则予以确认。在建工程

按建造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实际成本计量。 

(2) 在建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按工程实际成本转入固定资产。已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的，先按估计价值转入固定资产，待办理竣工决算后再按实际成

本调整原暂估价值，但不再调整原已计提的折旧。 

(3) 资产负债表日，有迹象表明在建工程发生减值的，按照账面价值高于可收回金额的

差额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10. 借款费用 

(1) 借款费用资本化的确认原则 

公司发生的借款费用，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的，予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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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化，计入相关资产成本；其他借款费用，在发生时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2) 借款费用资本化期间 

1) 当借款费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开始资本化：①资产支出已经发生；②借款费用

已经发生；③ 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已经开始。 

2) 若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在购建或者生产过程中发生非正常中断，并且中断时间连

续超过 3个月，暂停借款费用的资本化；中断期间发生的借款费用确认为当期费用，直至资

产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重新开始。 

3) 当所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时，借款费

用停止资本化。 

(3) 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 

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借入专门借款的，以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

利息费用（包括按照实际利率法确定的折价或溢价的摊销），减去将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

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后的金额，确定应予资本化的利息

金额；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占用了一般借款的，根据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

门借款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乘以占用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计算确定一般借款应予资本化

的利息金额。 

11. 无形资产 

(1) 无形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专利权及非专利技术等，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2)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在使用寿命内按照与该项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

期实现方式系统合理地摊销，无法可靠确定预期实现方式的，采用直线法摊销。具体年限如

下： 

项  目 摊销年限(年) 

土地使用权 50 

软件 5 

    (3) 使用寿命确定的无形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有迹象表明发生减值的，按照账面价值

高于可收回金额的差额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和尚未达到可使用

状态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均进行减值测试。 

(4) 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研究阶段的支出，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内部研究开发项目

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确认为无形资产：1) 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

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2) 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3) 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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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

自身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的，能证明其有用性；4) 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

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5) 归属于

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12. 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按实际发生额入账，在受益期或规定的期限内分期平均摊销。如果长期待

摊的费用项目不能使以后会计期间受益则将尚未摊销的该项目的摊余价值全部转入当期损

益。 

13. 收入 

(1) 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收入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1) 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

转移给购货方；2) 公司不再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不再对已售出的商

品实施有效控制；3) 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4) 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5)相关

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2) 提供劳务 

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在资产负债表日能够可靠估计的（同时满足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

计量、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交易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交易中已发生和将发生

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的收入，并按已经发生的成本占

估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在资产负债表日不能

够可靠估计的，若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按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

提供劳务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若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

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劳务收入。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提供城市生活污水处理服务，按照每月污水处理量*处理单价确认

销售收入。 

(3) 让渡资产使用权 

让渡资产使用权在同时满足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收入金额能够可靠计量时，确

认让渡资产使用权的收入。利息收入按照他人使用本公司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

定；使用费收入按有关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计算确定。 

14. 政府补助 

(1) 政府补助包括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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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补助为货币性资产的，按照收到或应收的金额计量；政府补助为非货币性资产

的，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不能可靠取得的，按照名义金额计量。 

(3)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

当期损益。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

益，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用于补偿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

入当期损益。 

15. 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 

(1) 根据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未作为资产和负债确认的项

目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确定其计税基础的，该计税基础与其账面数之间的差额），按照预期收

回该资产或清偿该负债期间的适用税率计算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 

(2)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限。资产负债表日，有确凿证据表明未来期间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来抵扣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的，确认以前会计期间未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3) 资产负债表日，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如果未来期间很可能无法

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利益，则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

值。在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时，转回减记的金额。 

(4) 公司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作为所得税费用或收益计入当期损益，但不包括下列

情况产生的所得税：1) 企业合并；2) 直接在所有者权益中确认的交易或者事项。 

  

(三) 税项 

1. 主要税种及税率 

税  种 计 税 依 据 税  率 

增值税 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 免税 

房产税 

从价计征的，按房产原值一次减除 20%后

余值的 1.2%计缴；从租计征的，按租金收

入的 12%计缴  

1.2%、12%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缴流转税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应缴流转税税额 3% 

地方教育附加 应缴流转税税额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2. 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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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污水处理费有关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1]97

号）、国务院 《关于加强城市供水节水和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国发[2000]36号)和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56

号）相关规定，本公司污水处理劳务免征增值税。 

 

(四) 盈利预测表项目说明 

1.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1) 明细情况 

项  目 

2013年度 

已审实际

数 

2014年度 
2015年度

预测数 1-3月已

审实际数 

4-6月未

审实际数 

7-12月预

测数 
合计 

主营业务收

入 

5,131.83 1,579.06 1,774.24 2,702.86 6,056.16 6,750.00 

营业收入 5,131.83 1,579.06 1,774.24 2,702.86 6,056.16 6,750.00 

主营业务成本 2,693.07 772.34 718.23 1,490.43 2,981.00  3,482.47  

营业成本 2,693.07 772.34 718.23 1,490.43 2,981.00  3,482.47  

(2) 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分行业） 

 项目 
2013年度 

已审实际数 

2014年度 

 

2015年

度预测数 1-3月已

审实际数 

4-6 月未

审实际数 

7-12月预

测数 
合  计 

主营业务收入       

污水处理 5,131.83 1,579.06 1,774.24 2,702.86 6,056.16 6,750.00 

主营业务成本       

污水处理 2,693.07 772.34 718.23 1,490.43 2,981.00  3,482.47  

(3) 营业收入的预测说明  

营业收入的预测以 2013 年度、2014 年 1-6 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为基础，本着谨

慎性原则做出。其中：预计污水处理量是以 2013年度实际污水处理量及 2014年 1-6月实

际污水处理量为基础，结合本公司污水处理特殊经营权的纳污范围及污水处理设计处理能

力等诸因素进行的预测。根据本公司与湘潭市水务局于2014年1月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

2014年度污水处理单价为 1.14元/m
3
，2015年度污水处理单价为 1.25元/m

3
。 

公司 2014年度预测实现营业收入为 6,056.16万元，与 2013年度相比，增加了 18.01%，

主要系污水处理单价及污水处理量均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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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5年度预测实现营业收入为 6,750.00万元，与 2014年度预测数相比，增加了

11.46%，主要系污水处理单价及污水处理量均有所增长。 

(4) 营业成本的预测说明  

本公司营业成本根据预计污水处理量及直接人工、燃料动力及制造费用的变化趋势，

进行分析确定。 

公司预测 2014 年度营业成本为 2,981.00 万元，与 2013 年度相比，增加了 10.69%，

主要系人工成本及燃料动力、折旧费、垃圾处理费等的增长。 

公司预测 2015年度营业成本为 3,482.47 万元，与 2014年度相比，增加了 16.82%，

主要系：1)2014年底提标工程完成，折旧费用增加；2)污水处理量增加导致人工成本、燃

料动力、垃圾处理费等增加。 

 

2. 营业税金及附加 

公司主营业务为污水处理劳务，该行业免征增值税，其他应税业务因其具有偶然性和

不确定性，因此未对营业税金及附加进行预测。 

 

3. 管理费用 

(1) 明细情况 

项  目 

2013年度 

已审实际

数 

2014年度 
2015年度

预测数 1-3月已审

实际数 

4-6月未

审实际数 

7-12月预

测数 
合  计 

员工薪酬 243.49 70.71    45.92    151.21  267.84 294.62 

维修费 97.42 13.70    16.16     77.30  107.16 117.88 

无形资产摊

销 
58.02 13.47    27.08     69.27  109.82 140.10 

税金 50.04 14.01    14.12     80.27  108.40 66.27 

车辆使用费 27.14 11.11     7.11     11.64  29.86 32.84 

折旧费 22.31 17.79    19.72     33.64  71.15 71.15 

招待费 51.44 3.75     9.74     43.10  56.59 59.41 

办公、差旅、

中介、其他等 
24.05 27.56    20.00     36.31  83.87 80.44 

合  计 573.91 172.10   159.85    502.74  834.69 86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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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说明 

管理费用是依据公司近三年管理费用水平及变动趋势并结合经营计划而预测的。其中

管理人员工资根据人员编制和工资增长计划进行预测；工资性费用（主要系为职工缴纳的

社保类费用）根据预计的工资支出和规定的计提标准进行预测；折旧费和无形资产、长期

待摊费用的摊销，根据 2013年末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的账面原值和预测年

度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预计的增减变动以及现行采用的折旧政策、摊销政

策进行预测；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税费根据公司相关资产变动情况及相应税率进行预测；

办公及差旅费、业务招待费、中介费、修理费等根据前三年的实际发生情况和 2014-2015

年度的业务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公司预计 2014年度管理费用总额为 834.69万元，与 2013年度相比，增加了 45.44%，

主要系：1）2014年度公司土地转为出让地，无形资产摊销增加；2) 房屋及土地办证缴纳

印花税、契税增加；3）员工人数增加导致员工薪酬增加。 

公司预计 2015 年度管理费用总额为 862.71 万元，与 2014 年度预测数相比，增加了

3.36%，主要系：1）2014 年度公司土地转为出让地，无形资产摊销增加；2）员工人数增

加导致员工薪酬增加。 

 

4. 财务费用 

(1) 明细情况 

项  目 
2013年度 

已审实际数 

2014年度 
2015年度

预测数 1-3月已

审实际数 

4-6 月未

审实际数 

7-12月

预测数 
合  计 

利息支出 534.88 116.41 67.32 226.09 409.82 599.45 

利息收入 -6.87 -6.74   -3.26 -10.00 -15.00 

手续费及其他 20.70 0.28 0.17 24.55 25.00 28.00 

合  计 548.71 109.95 67.49 247.38 379.94 612.45 

(2) 其他说明 

财务费用系根据资金预算、经营销售计划、银行借款情况进行预测。其中：利息支出

根据 2013 年末的银行借款余额和现行贷款利率或合同利率，考虑预测年度资金需求进行

预测。 

公司预测 2014年度财务费用金额为 379.94万元，与 2013年度相比，降低了 3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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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系:1)2014 年 4 月 2 日偿还借款 3,307.9 万元，2)计划于 2014 年 6 月新增专项借款

5,000.00万元，用于提标工程的建设，提标工程已于 2014年 5月开工，预计于 2014年 10

月完工，2014年 5月至 10月借款利息资本化。 

公司预测 2015年度财务费用为 612.45万元，与 2014年度预测数相比，增加了 61.20%，

主要系 2014年度新增专项借款 5,000万元所产生的利息支出全部费用化。 

 

5. 资产减值损失 

(1) 明细情况 

项  目 
2013年度 

已审实际数 

2014年度 
2015年度

预测数 1-3月已审

实际数 

4-6月未审

实际数 

7-12月

预测数 
合  计 

坏账损失 -108.01 -132.80 50.85 -29.49 -111.44 5.90 

合  计 -108.01 -132.80 50.85 -29.49 -111.44 5.90 

(2) 其他说明 

结合公司目前资产状况及资产减值准备提取的情况，在充分考虑预测期内各项资产是

否会产生新的减值迹象或原计提的减值准备是否符合减值损失转回的条件。预计公司 2014

年资产减值损失-111.44万元，2015年度资产减值损失为 5.90万元。 

 

6. 营业外收入 

(1) 明细情况 

项  目 
2013年度 

已审实际数 

2014年度 2015年

度预测

数 
1-3月已审

实际数 

4-6 月未

审实际数 

7-12月

预测数 
合  计 

政府补助   3,100.00   3,100.00  

盘盈利得 36.95        

无法支付款项 59.19        

其他 9.84        

合  计 105.98 3,100.00   3,100.00  

(2) 其他说明 

营业外收入为不可预知收入，本次预测未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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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营业外支出 

(1) 明细情况 

项  目 

2013年度 

已审实际

数 

2014年度 
2015年度

预测数 1-3月已

审实际数 

4-6月未

审实际数 

7-12月

预测数 
合  计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

失 

 25.69   25.69  

对外捐赠 0.05 4.00   4.00  

其他 0.23      

合  计 0.28 29.69   29.69  

(2) 其他说明 

营业外支出为不可预知支出且金额较小，本次预测未予考虑。 

 

10. 所得税费用 

(1) 明细情况 

项  目 

2013年度 

已审实际

数 

2014年度 2015年

度预测

数 
1-3月已

审实际数 

4-6月未

审实际数 

7-12月预

测数 
合  计 

按税法及相

关规定计算

的当期所得

税 

 455.05 209.24 137.76 802.05 463.13 

递延所得税

调整 

19.62 33.71 -12.71 6.86 27.86 -1.48 

合  计 19.62 488.76 196.53 144.62 829.91 461.65 

(2) 其他说明 

按照公司 2014-2015 年度预计实现的利润总额计算的所得税费用总额分别为 829.91

万元和 461.65万元。 

 

 

四、影响盈利预测结果实现的主要问题及准备采取的措施 

本公司所作盈利预测已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并遵循了谨慎性原则。但是由于盈利预测

所依据的各种假设具有不确定性，本公司提醒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不应过于依赖该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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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并注意如下主要问题： 

政策风险：本公司盈利预测系建立在盈利预测基本假设基础之上，基本假设的任何重大

改变均将对盈利预测结果产生影响。本公司将注重对政府有关政策信息的收集，加强对政府

有关方针、政策的研究，特别是对本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地方政策，及时作出相应的经营决策，

以减少政策改变对盈利预测结果的影响。 

产能风险：本公司纳污范围雨污尚未分流，且因管网建成年限相对较长，管网淤塞现象

偶有发生，将会对本公司进水水量、水质产生影响。由于上述未知的不确定性因素，公司污

水处理规模及出水能否达标对盈利预测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湘潭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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